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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科技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

枣科职院办〔2024〕33 号

关于做好 2024 年秋季开学校园安全工作的

通 知

各处室、各二级学院，工程技师学院、职教中心学校：

2024 年秋季开学在即，为保障师生安全、维护学校稳定，防

范校园安全事故发生，根据上级教育部门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现

就做好 2024 年秋季开学前后学校安全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强化思想引领

新学期开学前后是校园安全事故的易发期、多发期，各部门要

进一步统一思想，牢固树立安全意识和底线思维，充分认识当前学

校安全工作面临的复杂形势，切实把学校安全工作作为学校开学工

作的重点摆上重要议事日程，针对当前及今后各阶段学校安全工作

实际，明确目标任务，制定工作措施，建立组织架构。牢固树立“人

人讲安全、时时防安全、处处查安全、事事保安全”的思想意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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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有针对性的安全管理实施细则。进一步增强安全工作的紧迫感、

使命感和责任感，切实把安全工作作为新学期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，

抓实、抓好。要按照安全生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

失职追责”工作要求，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，明确职责和任

务，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，细化职责分工，切实

做好新学期学校安全工作。

二、建设平安校园

各部门要在暑期安全大检查工作的基础上，突出重点、查漏补

缺，切实强化安全防范能力，严格最后一公里管理，扎实做好新学

期学校安全稳定工作。

（一）扎实开展学校安全隐患排查工作。根据《校园安全事故

隐患排查整治办法》（枣科职院〔2024〕2 号）文件精神，开学前

各部门要扎实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。根据山东省教育厅转发

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畅通生命通道再

检查的通知》（鲁教安函〔2024〕47 号）文件要求，对学校教学

楼、图书馆、体育场馆、食堂和集体宿舍等重点的区域全面开展消

防安全隐患排查。“谁排查、谁负责”“发现一处、治理一处”，

实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签字背书制度，一旦出现事故倒追各环节各

责任人责任。针对安全防范措施、校园在建工程安全、危险化学品

安全、消防安全、食品安全、交通安全、校园及校舍、特种设备安

全及传染病防控等各方面再进行全面排查，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

和管理薄弱环节，要立即进行整改，坚决消除隐患漏洞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校园各项安全管理措施。要切实加强安全值班

巡查和管理，足额配备安防器械，重点部位视频监控要 24 小时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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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，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。要切实加强学生宿舍管理，严禁宿舍

内私拉乱接电线及插座串联，严禁使用和超负荷使用大功率电器；

要加强对学校食堂管理，确保师生饮食安全；要加强危化危爆物品

管理，确保储存安全，使用规范；要加强交通管理，坚决杜绝驾驶

无牌电动车、无证驾驶电动摩托车、不戴头盔和超速骑行电动车、

摩托车、电动摩托车、改装电动车等交通违法行为；要加强集体活

动安全管理，严格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。

（三）扎实做好学生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。开学前，各教学部

门要通过家访、校讯通、网络、微信、短信、电话等形式提醒返校

报到时间和安全注意事项，对未按时到校的学生要认真核实原因，

确保学生平安返校。开学后，要精心组织上好开学安全教育第一课，

要通过国旗下讲话、主题班会、校园广播、安全讲座、安全教育视

频等多种形式，突出秋季防溺水、防交通事故、防欺凌、防校园伤

害、防火灾事故、防食物中毒、防秋季传染病、防拥挤踩踏、防自

然灾害、防传销、防诈骗、防毒品侵害等重点内容，广泛开展安全

知识专题宣传教育活动。在抓好安全知识教育的同时，要认真制定

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组织开展以防火灾、防地震为主要内

容的安全避险应急演练，通过教育和演练活动，进一步普及安全常

识，明确学校安全工作有关规定，增强学生“珍爱生命、安全第一”

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。组织全体师生，认真学习宣传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山东省安全生

产条例》《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》《山东省生

产安全事故应急办法》等法律法规。

（四）扎实开展防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教育。根据公安部门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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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被诈骗报警立案登记数据统计，我校师生电信网络被诈骗案件

12 起，在全市各类学校中比例较高。各部门要用好各类反诈骗宣

传平台和宣传教育资源，既加强普法教育和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,

又加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特点手段和识别应对方法的宣传。围

绕学生开展多维度、常态化的宣传教育，揭露诈骗手段，普及防范

常识，全面提升识骗防骗意识和能力，最大限度减少电信网络诈骗

案件发生，筑牢校园反诈的“防火墙”，全力维护学生合法权益。

三、强化信息报送

各部门如遇突发事件和重要紧急情况要及时报送当日值班领

导，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置，随后跟进上报，对因瞒报、迟

报、漏报延误处置时机或造成重大影响的，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请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安全检查发现的问题，按照“属地管理分

级分类负责”原则，建立检查台账，尽快形成整改措施、落实整改

时限，完成整改。对无法整改的安全隐患，报送安全保卫处，根据

具体问题学校统一整改。

联系人：安全保卫处 赵维征 13869459268

2024 年 8 月 22 日

报：学校党委领导班子成员。

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8 月 23 日印发

校对：张韩雨


